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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三类典型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对我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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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试图总结三种典型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实践经验，从中寻求对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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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是评价一种财政体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目前，市场经济国家通

行的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它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确立的一种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是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

配关系的一种较为规范的方式。 

   

  一、 国外三类典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践经验 

   

  各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形式上有所差别，归纳共性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分权型分税财政体制。其特点是各级政府在财政的初次分配中，财

权与事权大体相称，主要存在于政治和经济管理权限都比较分散的国家，以实行联邦制的美国最为典型；二是集权型分税财政体制。其特点是

税权集中于中央，以实行共和制的法国为代表。三是混合型财政体制。其特点是集权分权兼顾的混合型分税制，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相结合，

以单一制的日本最为典型。 

   

  （一）美国：分权型分税制财政体制。 

  美国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市、县、镇）三级，实行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纵向分权且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

政府享有较充分的自主权，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事权、财权以及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事权划分。美国各级政府的权力内容以法律确定，联邦政府的事权集于国防、外交与国际事务、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以及维持和促进

社会发展等国家层面的重大事务；各级地方政府承担区域性和地方性极强的事；另外，依据公共产品层次性的客观要求，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地方政府在某些项目上存在着交叉，详见表1。 

  表1：美国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 

   

  注：“P”表示主要事权，“S”表示次要事权，而“N”则表示没有或极微小的事权。 

  2.支出划分。美国以事权划分为基础划分政府支出职责，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包括国防、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净利息和其他等五大类；州

政府财政支出包括公路建设、公共福利项目、基础教育、医疗和保健开支、收入保险、警察、消防、煤气及水电供应等；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范

围主要包括道路和交通、公用事业、治安、消防、教育、家庭和社区服务、一般行政经费等。 

  3.收入划分。美国实行“分别立法、分别征管、互不干扰、财源共享”的税收管理体制，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享有各

自的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税款征收管理的权利。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主体税种，联邦政府以征收所得税为主，州政府以征收一般消费税为

主，地方政府以征收财产税为主。 

   

  （二）法国：集权型分税制财政体制。 

  法国财政体系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不设共享税或同源课税，中央掌握财政立法权，地方财政在地方税率的变动、捐费的征停、减免税等

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 

  1.事权及支出划分。法国中央财政负担国际支出、外交支出、重大的建设投资（如铁路、公路、航运、国有企业投资）、国家对社会经济

的干预支出、中央级行政事业经费、社会安全费、国债还本付息以及对地方的补助等。地方财政负担文教卫生经费、市政住宅等公共工程、社

事权范围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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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事业、地方治安、公用事业、地方行政机构费以及地方债务的还本付息等。另外，中央通过平衡性补助、专项补助来平衡地方财政。 

  2.收入划分。法国实行完全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原则，税收分为国税和地方税两类，税种有50多种。其中，国税全部列入中央

预算，不与地方分成，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法人）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地方税全部列入地方预算，主要包括居住税、土地税、

行业税以及其他收入等。 

   

  （三）日本：混合型分税财政体制。 

  日本实行“大权集中、小权分散”的混合型分税财政体制，即财政立法权集中，执行权相对分散;财政收入集中，支出相对分散。  

  1.事权划分。日本各级政府的事权遵循“夏普三原则”（即明确行政职责、优先市町村及效率原则）划分，并通过地方自治法详尽规定了

各级政府负责管理的事务：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防、外交、司法、重点交通设施等具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都道府则负责地方性交通设施的管

理，警察支出由县来负责；市町村管理消防、户籍、城市计划、住宅等贴近居民的基本性事务。 

  2.财权划分。日本法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征收权。宪法规定中央政府负责税源、税种和地方税收方面的立法，负责制定标准税率和变动

幅度；地方政府没有立法权，地方税法只负责在法律权限内规定地方政府税收的种类、税基、征税标准。在具体税种划分上，遵循基于能力原

则和基于利益原则，前者主要是指以个人、法人的收入、财产所得为对象的税，后者主要是指以“事业”、“土地”、“房屋”、“折旧资

产”等为对象的税收，详见表2。 

        表2：日本各级政府间的税权划分 

   

   

  资料来源：内山昭，《日本税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3.支出划分。日本的财政支出项目可分为9类共16项，地方政府提供除了国防费的全部以及公债费以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公共物品和劳务，

主要项目包括教育经费、民生经费、户籍管理经费、社会福利经费、功在和其他地方性事物所需经费等。 

  4.转移支付制度。日本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和地方让与税来完成。其中，地方交付税属于税收分享，由中

央直接向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均衡支付，用于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平衡各地方的财政实力；国库支出金即通常所说的专项拨款，用于

实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和质量标准化。 

   

  二、 国外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的借鉴 

   

  （一）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促进“公共财政”与“私人市场”的良性互动。 

  市场是供给私人物品的高效机制，但市场机制在处理“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及公共物品”等方面是无效或缺乏效率的，另外，市

场机制也会内在的引发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这些市场失灵导致的空白区，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当然，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存在“权力

寻租、经济决策失误以及集团利益或个体利益膨胀凌驾于集体利益”的风险，导致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的产生。因此，只

有通过政府与市场间的有效配合，才能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是实行财政分权体制的基础，因此，完善分税制要从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开始。科学划分二者的职责，一是

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体地位，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由市场机制来完成；二是明确政府稳定、分配、配置的经济职能，市场无法提供的

公共产品才由政府负责，避免财政“缺位”、“越位”和“错位”，促进“公共财政”与“私人市场”的良性互动。 

   

  （二）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推动公共财政均等化。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政府间适度分权有助于解决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居民偏好不相符等问题，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比较优

势，同时，科学财政分权能够保证居民有权通过“用手投票”选择官员和“用脚投票”选择居住地区,促进政府间产生竞争，从而提高社会总

的福利水平。 

  国际上大多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践中，关于事权及支出职责划分基本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受益范围原则。中央政府供给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

或多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地方政府供给受益范围局限于地方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行动原则。中央政府承担在行动上要求全

国一致或需要统一规划的事权；地方政府承担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分别进行决策的事权。三是技术原则。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公共工程

规模巨大、需要一定技术才能完成的项目。 

  表3：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国外借鉴 

   

   

所得税类 

个人所得税 个人居民税 

法人税 个人事业税 

  企业居民税 

  企业事业税 

财产税类 

遗产税和赠与税 不动产取得税 

土地增值税 固定资产税 

证券交易所税 都市计划税 

证券交易税 特别土地保有税 

登记许可税   

印花税   

消费税类 

消费税 地方消费税 

酒税 道府县烟税 

烟税 市町村烟税 

汽油税 特别地方消费税 

航空燃料税 宅地开发税 

天然气税 共同设施税 

石油税 汽车税 

电力资源开发税 汽车购置税 

关税 轻油交易税 

支出分类 
支出责任划分 

备注 
责任者 承担者 



  （三）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支出范围，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表4： 财政收入划分的国外借鉴 

 

      

   

   

   

   

   

   

  财政收入划

国防 中央 中央 效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对外事务 中央 中央 同上 

国际贸易 中央 中央 同上 

环境保护 中央 地方 
效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范围可能是全国

性、地区性或地方性的 

货币政策、货币、银行业 中央 中央 效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财政政策 中央 中央、地方 能有效地在政府间进行协调 

省（州）际商业 中央 中央 效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对个人的转移支付 中央 中央 收入再分配 

对企业或行业的补贴 中央 中央 地区发展、产业政策 

自然资源 中央 中央、地方 促进共同市场、地区公平 

政府规管 中央 中央、地方 促进共同市场 

移民 中央 中央 效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失业保险 中央 中央 同上 

航空与铁路 中央 中央 同上 

工业与农业 中央、地方 中央 产生重大的辖区间外溢 

教育、卫生与社会福利 中央、地方 中央 实物转移 

社会治安 地方 地方 主要是地方受益 

公路      

省（州）间公路 中央 地方 国内共同市场 

省（州）内公路 地方 地方 省（州）内效益与成本 

省（州）内地区间公路 地方 地方 省（州）内地区间效益与成本 

地方公路 地方 地方 地方的效益与成本 

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拨款 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 影响下级政府决策的财政转移 

税种 税基的确定 税率的确定 税收的征收管理 备注 

关税 中央 中央 中央 国际贸易 

所得税 中央 中央、地方 中央 再分配、要素流动 

遗产税 中央 中央、地方 中央 再分配 

公司税 中央 中央、地方 中央 要素流动 

资源税 中央、地方 中央 中央 不均衡分布 

销售税 地方 地方 地方 与居民消费相关 

增值税 中央 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 与商品流通相关 

     


